附件2：
高新区中小学区级骨干教师评审材料
 1、《高新区中小学区级骨干教师推荐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。
2、现任职务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和聘任书复印件、学历证书复印件、相应任教层次的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。

3、计算机应用水平高级证书复印件、普通话证书复印件。

4、近五年《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》。

5、单位综合评定材料(1000字左右)；近五年来的个人述职报告。

6、论文或教育教学经验总结(代表作篇数不限；签意见、盖章)。

7、工作计划和总结(签意见、盖章)。

8、获奖证件复印件。

9、一堂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课（音像资料）。

注：所有复印件均需学校负责人签具核实意见并盖章。
